2025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贷款贴息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
按照《关于印发〈原州区2025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年终调整）补充实施方案〉的通知》（原党农发〔2025〕8号），安排1642.9849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小额信贷”项目，到位1642.9849万元。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夏监管局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转发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宁银保监发[2021]7号）、《原州区2021年小额信贷工作实施方案》（原政办发〔2021〕22号）精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严格执行季度贴息政策。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绩效目标：此项目对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有贷款意愿、有产业基础、有劳动能力及还款能力的脱贫人口及三类监测对象发放5万元（含）以下，3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贴息贷款利息进行补贴，实现按季度补贴到户。

指标设定：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及9个三级指标体系构成。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项目对符合贴息要求的人员按季度补贴利息，2025年原州区11个乡镇共兑付（当年中央衔接资金）贴息资金1642.9849万元，贴息及时率100%。截止目前完成年初预算目标的100%，贴息补贴资金均已安排到位，实现了按季度贴息。

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5年计划1642.9849万元中央衔接资金用于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到位1642.9849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完成了年初预算1642.9849万元的贴息目标的100%，实现了按季贴息的政策目标，为脱贫户及三类监测对象补贴1642.9849万贴息资金，支付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主要是对我区脱贫人口及三类监测对象在一个贷款期间，对5万元以内（含5万元）的脱贫小额贷款实行LPR利率贴息的政策。由村级、镇级、县区三级公示（331平台、政府网、公示栏）、三级审核，审核无异议后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通过专户兑付到户。使用最新全国防返贫监测系统脱贫人口信息及监测户人口信息，与往期数据逐一比对脱贫人口信息、监测户人口信息、一户多人同时贴息、一人多行贴息、划片银行片区外贴息、超利率贴息、逾期贷款贴息，超5万贴息、动态调整调出人员贴息等不符合条件情况，确保贴息数据准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针对原州区脱贫户进行脱贫小额信贷补贴，截止目前已将今年收到的中央衔接资金1642.9849万元全部兑付。

（2）质量指标：补贴对象的精准度达100%

（3）时效指标：贴息资金及时兑付率100%

（4）成本指标：每户可以贴息贷款额度小于等于5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2025年原州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实施，有效降低受益户融资成本，提升受益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激发内生动力，使脱贫户（含监测对象）产业得到发展壮大，家庭收入得到提高，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2）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效益分析：2025年原州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项目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保持我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投放力度不减，支持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宜居宜业，提升了受益户自我“造血”能力，有力保障脱贫人口发展生产资金需求，持续培育了增收产业，促进小额信贷工作健康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年原州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原州区脱贫人口及三类监测对象对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非常满意。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积极探索完善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时，本项目绩效目标自评报告公开使用，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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